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0年度壢簡字第885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志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案

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0年度撤緩偵字第46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志南犯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之不實訊息罪，

處罰金新臺幣伍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緩刑貳年，並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

萬元。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9條原規定

「本條例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109年1月15日起至110年6月

30日止。但第12條至第16條自公布日施行。本條例施行期間

屆滿，得經立法院同意延長之。」，而上開條文於民國110

年5月31日修正為「本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自中華

民國109年1月15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但第12條至第16條

自公布日施行。本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屆滿，得經立

法院同意延長之。」，是以，上開條例之施行期間業經立法

院修正延長至111年6月30日止，該條例仍屬有效之現行法，

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除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一、「被告臉書

頁面截圖1紙」應補充、更正為「被告臉書頁面截圖2紙、法

務部調查局假訊息查證參考資訊暨電子郵件截圖3張」，並

補充「被告林志南於本院調查程序之自白（見本院110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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壢簡字第885號卷第19頁至第21頁）」外，其餘均引用檢察

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詳如附件），理由並說明如

下：

（一）、被告林志南雖尚辯稱其僅係隨機看到訊息並轉發、分享

貼文，其並非欲惡意散播假消息云云，然查：

　　 1、考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

條關於處罰散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謠言或不實訊

息之立法理由在於「鑒於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者，易引發民眾恐慌，對社會及經濟造成衝擊」，是該

條文之立法意旨已清楚說明旨在避免關於疫情的謠言或

不實訊息引起人民恐慌，致社會、經濟造成莫大衝擊，

故有處罰之必要，保護法益乃係抽象之社會安全法益，

提前就該等散布行為認為有相當危險性，不容許更大實

害的發生故予以提前入罪化。

　　 2、本件被告於本院調查程序時既自承其係見他人在爆料公

社張貼貼文後，其再分享該篇貼文，其並不認識該名分

享貼文之人，亦未查證貼文內容之真實性等語（見本院

110年度壢簡字第885號卷第20頁至第21頁），是以，被

告既僅係單純從網路群組知悉該篇貼文，既未認識該名

張貼貼文之人，又未為任何訊息內容之查證，併審酌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乃席捲全球之嚴重傳染疾病，我國主

管機關即衛生福利部無不持續宣導國民以衛生福利部公

佈之訊息為準，以杜絕流竄未經證實之訊息，徒增國民

間之恐慌，本件被告未為任何訊息之查證，即張貼本件

貼文，導致閱覽該篇貼文之人，恐誤以為已成功研發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疫苗，被告發文之內容客觀上既屬

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不實訊息，而其主觀所

獲知之消息亦僅係網路不明人士張貼之貼文，其明知該

訊息恐為虛構，卻仍進而於通訊軟體臉書上張貼予他人

知悉，實堪認定具散播不實訊息之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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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末論，言論自由乃屬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且係民主

國家運行最重要之基本權利之一，然並非不得以法律加

以限制，但須符合比例原則之界線，此自不待明，而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規定

即係立法者權衡國內經濟、社會秩序維護及言論自由保

障後，對於有關疫情之不實言論所為之立法選擇，以國

內經濟、社會秩序之維護為重，而限制人民言論自由之

範圍，雖「消息」之真實或虛假，雖恐會隨著時間之進

展而有更迭，然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肆虐全球已長達

將近2年，我國主管機關無不疾呼訊息之傳遞以經過查

證之訊息為主，甚至成立各種假消息查證之平臺，以利

民眾適應目前消息傳佈快速之時代，是以，本件被告在

知悉本件貼文時，不識該名人士亦未為任何查證，即率

斷分享貼文，而致他人閱覽該貼文時，將造成國民認定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已有疫苗得以醫治之認知，確已足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被告上開張開貼文之舉，貼文內

容既為不實訊息，其又未為任何查證之行為，此時被告

之言論自由已遭限制，其行為自符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所規定散播不實訊息

之犯行。

（二）、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

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

特別條例第14條之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

情之不實訊息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新冠肺炎疫情

期間有任何關於該疫情之不實訊息，均極可能引發群眾

恐慌，增加民眾間因擔憂疾病傳染所導致之不信任，竟

於使用臉書分享貼文功能，張貼本案有關疫苗研發之不

實訊息，誠屬不該，應予非難，併衡酌被告所用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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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媒體、方式及傳播對象，暨被告於警詢時自陳國中

畢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職業為技術員

（見桃園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124號卷第15頁）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

準。

（三）、緩刑之諭知

　　　　又被告於本件犯罪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

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

（見本院110年度壢簡字第885號卷第11頁），其因一時

失慮，致罹章典，惟犯後業已坦承犯行，歷經偵查及科

刑之過程，應能知所警惕，當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

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

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然為使被告

可從本案中深切記取規範，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

之規定，命被告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

付新臺幣2萬元。

三、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

條第2項，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

4條，刑法第11條、第42條第3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

第2項第4款，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本案經檢察官李允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3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黃宜貞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3　　日

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

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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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0年度撤緩偵字第46號

　　被　　　告　林志南　男　4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桃園市○○區○○路0段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案

件，前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嗣經撤銷銷緩起訴處分後，經偵

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

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志南明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又稱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簡稱COVID-19）為衛生福利部於民國109年1月15日公告，並

刊登於行政院公報之第五類法定傳染病，竟基於散播有關傳

染病流行疫情不實訊息之犯意，於109年3月23日20時許，在

不詳地點，以手機連結網路上網，在其個人臉書上轉貼「新

冠肺炎疫苗來了，歷時51天陳薇團隊終於研製成功」等不實

訊息，使瀏覽該臉書頁面之人均得共見聞，以此方式散播有

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衛生福利部就上

開傳染病之防疫工作及不特定多數民眾接受上開傳染病流行

疫情訊息之正確性。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林志南於警詢及偵訊中坦承不諱，

並有被告臉書頁面截圖1紙在卷可考，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

實相符，被告犯嫌，堪予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條例第14條散播有關新冠肺炎流行疫情之不實訊息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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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5 　　月　　31　　日

　　　　　　　　　　　　　    檢　察　官　李允煉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5   　日

                              書  記  官  吳文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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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0年度壢簡字第885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志南




上列被告因違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0年度撤緩偵字第4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志南犯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之不實訊息罪，處罰金新臺幣伍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9條原規定「本條例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109年1月15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但第12條至第16條自公布日施行。本條例施行期間屆滿，得經立法院同意延長之。」，而上開條文於民國110年5月31日修正為「本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109年1月15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但第12條至第16條自公布日施行。本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屆滿，得經立法院同意延長之。」，是以，上開條例之施行期間業經立法院修正延長至111年6月30日止，該條例仍屬有效之現行法，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除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一、「被告臉書頁面截圖1紙」應補充、更正為「被告臉書頁面截圖2紙、法務部調查局假訊息查證參考資訊暨電子郵件截圖3張」，並補充「被告林志南於本院調查程序之自白（見本院110年度壢簡字第885號卷第19頁至第21頁）」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詳如附件），理由並說明如下：
（一）、被告林志南雖尚辯稱其僅係隨機看到訊息並轉發、分享貼文，其並非欲惡意散播假消息云云，然查：
　　 1、考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關於處罰散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謠言或不實訊息之立法理由在於「鑒於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易引發民眾恐慌，對社會及經濟造成衝擊」，是該條文之立法意旨已清楚說明旨在避免關於疫情的謠言或不實訊息引起人民恐慌，致社會、經濟造成莫大衝擊，故有處罰之必要，保護法益乃係抽象之社會安全法益，提前就該等散布行為認為有相當危險性，不容許更大實害的發生故予以提前入罪化。
　　 2、本件被告於本院調查程序時既自承其係見他人在爆料公社張貼貼文後，其再分享該篇貼文，其並不認識該名分享貼文之人，亦未查證貼文內容之真實性等語（見本院110年度壢簡字第885號卷第20頁至第21頁），是以，被告既僅係單純從網路群組知悉該篇貼文，既未認識該名張貼貼文之人，又未為任何訊息內容之查證，併審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乃席捲全球之嚴重傳染疾病，我國主管機關即衛生福利部無不持續宣導國民以衛生福利部公佈之訊息為準，以杜絕流竄未經證實之訊息，徒增國民間之恐慌，本件被告未為任何訊息之查證，即張貼本件貼文，導致閱覽該篇貼文之人，恐誤以為已成功研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疫苗，被告發文之內容客觀上既屬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不實訊息，而其主觀所獲知之消息亦僅係網路不明人士張貼之貼文，其明知該訊息恐為虛構，卻仍進而於通訊軟體臉書上張貼予他人知悉，實堪認定具散播不實訊息之故意。
　　 3、末論，言論自由乃屬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且係民主國家運行最重要之基本權利之一，然並非不得以法律加以限制，但須符合比例原則之界線，此自不待明，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規定即係立法者權衡國內經濟、社會秩序維護及言論自由保障後，對於有關疫情之不實言論所為之立法選擇，以國內經濟、社會秩序之維護為重，而限制人民言論自由之範圍，雖「消息」之真實或虛假，雖恐會隨著時間之進展而有更迭，然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肆虐全球已長達將近2年，我國主管機關無不疾呼訊息之傳遞以經過查證之訊息為主，甚至成立各種假消息查證之平臺，以利民眾適應目前消息傳佈快速之時代，是以，本件被告在知悉本件貼文時，不識該名人士亦未為任何查證，即率斷分享貼文，而致他人閱覽該貼文時，將造成國民認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已有疫苗得以醫治之認知，確已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被告上開張開貼文之舉，貼文內容既為不實訊息，其又未為任何查證之行為，此時被告之言論自由已遭限制，其行為自符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所規定散播不實訊息之犯行。
（二）、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之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之不實訊息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有任何關於該疫情之不實訊息，均極可能引發群眾恐慌，增加民眾間因擔憂疾病傳染所導致之不信任，竟於使用臉書分享貼文功能，張貼本案有關疫苗研發之不實訊息，誠屬不該，應予非難，併衡酌被告所用之資訊傳播媒體、方式及傳播對象，暨被告於警詢時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職業為技術員（見桃園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124號卷第1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緩刑之諭知
　　　　又被告於本件犯罪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110年度壢簡字第885號卷第11頁），其因一時失慮，致罹章典，惟犯後業已坦承犯行，歷經偵查及科刑之過程，應能知所警惕，當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然為使被告可從本案中深切記取規範，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2萬元。
三、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刑法第11條、第42條第3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本案經檢察官李允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3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黃宜貞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3　　日
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
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0年度撤緩偵字第46號
　　被　　　告　林志南　男　4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桃園市○○區○○路0段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案件，前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嗣經撤銷銷緩起訴處分後，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志南明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又稱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COVID-19）為衛生福利部於民國109年1月15日公告，並刊登於行政院公報之第五類法定傳染病，竟基於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不實訊息之犯意，於109年3月23日20時許，在不詳地點，以手機連結網路上網，在其個人臉書上轉貼「新冠肺炎疫苗來了，歷時51天陳薇團隊終於研製成功」等不實訊息，使瀏覽該臉書頁面之人均得共見聞，以此方式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衛生福利部就上開傳染病之防疫工作及不特定多數民眾接受上開傳染病流行疫情訊息之正確性。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林志南於警詢及偵訊中坦承不諱，並有被告臉書頁面截圖1紙在卷可考，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被告犯嫌，堪予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散播有關新冠肺炎流行疫情之不實訊息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5 　　月　　31　　日
　　　　　　　　　　　　　    檢　察　官　李允煉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5   　日
                              書  記  官  吳文惠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0年度壢簡字第885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志南


上列被告因違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案
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0年度撤緩偵字第46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志南犯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之不實訊息罪，
處罰金新臺幣伍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緩刑貳年，並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
萬元。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9條原規定
    「本條例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109年1月15日起至110年6月
    30日止。但第12條至第16條自公布日施行。本條例施行期間
    屆滿，得經立法院同意延長之。」，而上開條文於民國110
    年5月31日修正為「本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自中華
    民國109年1月15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但第12條至第16條
    自公布日施行。本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屆滿，得經立
    法院同意延長之。」，是以，上開條例之施行期間業經立法
    院修正延長至111年6月30日止，該條例仍屬有效之現行法，
    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除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一、「被告臉書
    頁面截圖1紙」應補充、更正為「被告臉書頁面截圖2紙、法
    務部調查局假訊息查證參考資訊暨電子郵件截圖3張」，並
    補充「被告林志南於本院調查程序之自白（見本院110年度
    壢簡字第885號卷第19頁至第21頁）」外，其餘均引用檢察
    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詳如附件），理由並說明如下
    ：
（一）、被告林志南雖尚辯稱其僅係隨機看到訊息並轉發、分享
        貼文，其並非欲惡意散播假消息云云，然查：
　　 1、考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
        條關於處罰散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謠言或不實訊
        息之立法理由在於「鑒於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
        ，易引發民眾恐慌，對社會及經濟造成衝擊」，是該條
        文之立法意旨已清楚說明旨在避免關於疫情的謠言或不
        實訊息引起人民恐慌，致社會、經濟造成莫大衝擊，故
        有處罰之必要，保護法益乃係抽象之社會安全法益，提
        前就該等散布行為認為有相當危險性，不容許更大實害
        的發生故予以提前入罪化。
　　 2、本件被告於本院調查程序時既自承其係見他人在爆料公
        社張貼貼文後，其再分享該篇貼文，其並不認識該名分
        享貼文之人，亦未查證貼文內容之真實性等語（見本院
        110年度壢簡字第885號卷第20頁至第21頁），是以，被
        告既僅係單純從網路群組知悉該篇貼文，既未認識該名
        張貼貼文之人，又未為任何訊息內容之查證，併審酌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乃席捲全球之嚴重傳染疾病，我國主
        管機關即衛生福利部無不持續宣導國民以衛生福利部公
        佈之訊息為準，以杜絕流竄未經證實之訊息，徒增國民
        間之恐慌，本件被告未為任何訊息之查證，即張貼本件
        貼文，導致閱覽該篇貼文之人，恐誤以為已成功研發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疫苗，被告發文之內容客觀上既屬
        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不實訊息，而其主觀所
        獲知之消息亦僅係網路不明人士張貼之貼文，其明知該
        訊息恐為虛構，卻仍進而於通訊軟體臉書上張貼予他人
        知悉，實堪認定具散播不實訊息之故意。
　　 3、末論，言論自由乃屬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且係民主
        國家運行最重要之基本權利之一，然並非不得以法律加
        以限制，但須符合比例原則之界線，此自不待明，而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規定
        即係立法者權衡國內經濟、社會秩序維護及言論自由保
        障後，對於有關疫情之不實言論所為之立法選擇，以國
        內經濟、社會秩序之維護為重，而限制人民言論自由之
        範圍，雖「消息」之真實或虛假，雖恐會隨著時間之進
        展而有更迭，然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肆虐全球已長達
        將近2年，我國主管機關無不疾呼訊息之傳遞以經過查
        證之訊息為主，甚至成立各種假消息查證之平臺，以利
        民眾適應目前消息傳佈快速之時代，是以，本件被告在
        知悉本件貼文時，不識該名人士亦未為任何查證，即率
        斷分享貼文，而致他人閱覽該貼文時，將造成國民認定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已有疫苗得以醫治之認知，確已足
        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被告上開張開貼文之舉，貼文內
        容既為不實訊息，其又未為任何查證之行為，此時被告
        之言論自由已遭限制，其行為自符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所規定散播不實訊息
        之犯行。
（二）、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
        特別條例第14條之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
        情之不實訊息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新冠肺炎疫情
        期間有任何關於該疫情之不實訊息，均極可能引發群眾
        恐慌，增加民眾間因擔憂疾病傳染所導致之不信任，竟
        於使用臉書分享貼文功能，張貼本案有關疫苗研發之不
        實訊息，誠屬不該，應予非難，併衡酌被告所用之資訊
        傳播媒體、方式及傳播對象，暨被告於警詢時自陳國中
        畢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職業為技術員（
        見桃園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124號卷第15頁）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
（三）、緩刑之諭知
　　　　又被告於本件犯罪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
        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
        見本院110年度壢簡字第885號卷第11頁），其因一時失
        慮，致罹章典，惟犯後業已坦承犯行，歷經偵查及科刑
        之過程，應能知所警惕，當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受
        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
        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然為使被告可
        從本案中深切記取規範，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
        規定，命被告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
        新臺幣2萬元。
三、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
    條第2項，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
    4條，刑法第11條、第42條第3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
    第2項第4款，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本案經檢察官李允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3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黃宜貞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3　　日
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
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
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
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0年度撤緩偵字第46號
　　被　　　告　林志南　男　4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桃園市○○區○○路0段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案
件，前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嗣經撤銷銷緩起訴處分後，經偵
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
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志南明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又稱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簡稱COVID-19）為衛生福利部於民國109年1月15日公告，並
    刊登於行政院公報之第五類法定傳染病，竟基於散播有關傳
    染病流行疫情不實訊息之犯意，於109年3月23日20時許，在
    不詳地點，以手機連結網路上網，在其個人臉書上轉貼「新
    冠肺炎疫苗來了，歷時51天陳薇團隊終於研製成功」等不實
    訊息，使瀏覽該臉書頁面之人均得共見聞，以此方式散播有
    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衛生福利部就上
    開傳染病之防疫工作及不特定多數民眾接受上開傳染病流行
    疫情訊息之正確性。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林志南於警詢及偵訊中坦承不諱，
    並有被告臉書頁面截圖1紙在卷可考，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
    實相符，被告犯嫌，堪予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條例第14條散播有關新冠肺炎流行疫情之不實訊息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5 　　月　　31　　日
　　　　　　　　　　　　　    檢　察　官　李允煉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5   　日
                              書  記  官  吳文惠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0年度壢簡字第885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志南


上列被告因違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0年度撤緩偵字第4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志南犯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之不實訊息罪，處罰金新臺幣伍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陸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9條原規定「本條例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109年1月15日起至110年6月30日止。但第12條至第16條自公布日施行。本條例施行期間屆滿，得經立法院同意延長之。」，而上開條文於民國110年5月31日修正為「本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自中華民國109年1月15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但第12條至第16條自公布日施行。本條例及其特別預算施行期間屆滿，得經立法院同意延長之。」，是以，上開條例之施行期間業經立法院修正延長至111年6月30日止，該條例仍屬有效之現行法，先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除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一、「被告臉書頁面截圖1紙」應補充、更正為「被告臉書頁面截圖2紙、法務部調查局假訊息查證參考資訊暨電子郵件截圖3張」，並補充「被告林志南於本院調查程序之自白（見本院110年度壢簡字第885號卷第19頁至第21頁）」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詳如附件），理由並說明如下：
（一）、被告林志南雖尚辯稱其僅係隨機看到訊息並轉發、分享貼文，其並非欲惡意散播假消息云云，然查：
　　 1、考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關於處罰散布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謠言或不實訊息之立法理由在於「鑒於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易引發民眾恐慌，對社會及經濟造成衝擊」，是該條文之立法意旨已清楚說明旨在避免關於疫情的謠言或不實訊息引起人民恐慌，致社會、經濟造成莫大衝擊，故有處罰之必要，保護法益乃係抽象之社會安全法益，提前就該等散布行為認為有相當危險性，不容許更大實害的發生故予以提前入罪化。
　　 2、本件被告於本院調查程序時既自承其係見他人在爆料公社張貼貼文後，其再分享該篇貼文，其並不認識該名分享貼文之人，亦未查證貼文內容之真實性等語（見本院110年度壢簡字第885號卷第20頁至第21頁），是以，被告既僅係單純從網路群組知悉該篇貼文，既未認識該名張貼貼文之人，又未為任何訊息內容之查證，併審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乃席捲全球之嚴重傳染疾病，我國主管機關即衛生福利部無不持續宣導國民以衛生福利部公佈之訊息為準，以杜絕流竄未經證實之訊息，徒增國民間之恐慌，本件被告未為任何訊息之查證，即張貼本件貼文，導致閱覽該篇貼文之人，恐誤以為已成功研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疫苗，被告發文之內容客觀上既屬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不實訊息，而其主觀所獲知之消息亦僅係網路不明人士張貼之貼文，其明知該訊息恐為虛構，卻仍進而於通訊軟體臉書上張貼予他人知悉，實堪認定具散播不實訊息之故意。
　　 3、末論，言論自由乃屬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且係民主國家運行最重要之基本權利之一，然並非不得以法律加以限制，但須符合比例原則之界線，此自不待明，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規定即係立法者權衡國內經濟、社會秩序維護及言論自由保障後，對於有關疫情之不實言論所為之立法選擇，以國內經濟、社會秩序之維護為重，而限制人民言論自由之範圍，雖「消息」之真實或虛假，雖恐會隨著時間之進展而有更迭，然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肆虐全球已長達將近2年，我國主管機關無不疾呼訊息之傳遞以經過查證之訊息為主，甚至成立各種假消息查證之平臺，以利民眾適應目前消息傳佈快速之時代，是以，本件被告在知悉本件貼文時，不識該名人士亦未為任何查證，即率斷分享貼文，而致他人閱覽該貼文時，將造成國民認定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已有疫苗得以醫治之認知，確已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被告上開張開貼文之舉，貼文內容既為不實訊息，其又未為任何查證之行為，此時被告之言論自由已遭限制，其行為自符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所規定散播不實訊息之犯行。
（二）、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之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之不實訊息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有任何關於該疫情之不實訊息，均極可能引發群眾恐慌，增加民眾間因擔憂疾病傳染所導致之不信任，竟於使用臉書分享貼文功能，張貼本案有關疫苗研發之不實訊息，誠屬不該，應予非難，併衡酌被告所用之資訊傳播媒體、方式及傳播對象，暨被告於警詢時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小康、職業為技術員（見桃園地檢109年度偵字第19124號卷第1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緩刑之諭知
　　　　又被告於本件犯罪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110年度壢簡字第885號卷第11頁），其因一時失慮，致罹章典，惟犯後業已坦承犯行，歷經偵查及科刑之過程，應能知所警惕，當無再犯之虞，本院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然為使被告可從本案中深切記取規範，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自本判決確定之日起6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2萬元。
三、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刑法第11條、第42條第3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本案經檢察官李允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3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黃宜貞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2　　月　　23　　日
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
散播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0年度撤緩偵字第46號
　　被　　　告　林志南　男　42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桃園市○○區○○路0段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案件，前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嗣經撤銷銷緩起訴處分後，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志南明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又稱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COVID-19）為衛生福利部於民國109年1月15日公告，並刊登於行政院公報之第五類法定傳染病，竟基於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不實訊息之犯意，於109年3月23日20時許，在不詳地點，以手機連結網路上網，在其個人臉書上轉貼「新冠肺炎疫苗來了，歷時51天陳薇團隊終於研製成功」等不實訊息，使瀏覽該臉書頁面之人均得共見聞，以此方式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衛生福利部就上開傳染病之防疫工作及不特定多數民眾接受上開傳染病流行疫情訊息之正確性。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林志南於警詢及偵訊中坦承不諱，並有被告臉書頁面截圖1紙在卷可考，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被告犯嫌，堪予認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14條散播有關新冠肺炎流行疫情之不實訊息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5 　　月　　31　　日
　　　　　　　　　　　　　    檢　察　官　李允煉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6  　 月　　5   　日
                              書  記  官  吳文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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